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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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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车
一年内连续故障5次
消保委：三包期内应免费换新车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方骥洋

“偶然出现一次故障可以理解，但同一故

障1年内连续出现5次，而且一直修不好，那就

不能容忍了。”绍兴的丁先生日前向绍兴柯桥

区消保委反映了自己买车遭遇的麻烦事，他要

求商家免费更换新车，且承担新车购置税作为

相应补偿。

去年3月12日，丁先生花40多万元在当

地购买了一辆轿车。然而高兴劲儿还没过，他

就发现，才1个月左右，新车就出现了抖动熄

火的情况。丁先生随即向4S店反映，厂家给

出的维修方案是更换电脑板和软件升级。然

而不到一年，车辆前后维修了5次，其中2次是

按照厂家方案维修的，但抖动熄火的问题还是

没能有效解决，且厂家和4S店均表示目前没

有更好的维修方案，需要消费者等待。

查证消费者的投诉情况属实后，消保委组

织丁先生和4S店在消费维权公益法律服务站

现场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汽车4S店

为丁先生免费更换同品牌同型号车一辆，并且

新车车辆购置税由汽车4S店负责缴纳。目前

4S店已屡行相关约定。

柯桥区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家

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七

条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

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本案中，丁先生购买的车辆仅使用1个月

左右就出现问题，而且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一条，

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

题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日的，或者因同一产品

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的，消费者可以凭

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由销售者负责更换。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购车时要仔细认真阅

读合同，核对车辆款式、价格和配置，注意交

车、售后服务等细节，明确定金等违约责任；提

车时要核对汽车车型及参数，检查汽车外观、

车门、接缝、轮胎及各系统等，及时排除质量问

题；购车后要索取正规发票、三包凭证，注明购

买日期、品牌、型号、车身（架）号等信息；若发

现违法经营现象，要立即投诉举报，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晨琳 周莹萍

回家途中遇上邻居婆媳打架，热心的王先生

二话不说上前拉架。没想到这一拉，竟把媳妇的

右手拉骨折了，还被告上了法院。王先生应该为

此承担赔偿责任吗？近日，该案有了结果。

2019年7月下午，王先生骑车路过邻居蔡某

某家时，发现蔡某某跟媳妇姜某因琐事吵打了起

来。姜某的姑姑在一旁劝架，但无济于事。期

间，蔡某某被地上的砖块绊倒后仰摔在家门口的

沙堆上，姜某顺势压在了蔡某某身上。王先生见

状赶忙上前，用力拉起姜某右手，将二人拉开。

可拉完之后，姜某却突感右手不适，送医后被诊

断为右手骨折及重度骨质疏松，经鉴定被评定为

十级伤残。

事后，姜某将王先生诉至法院，认为王先生

的过错行为给其造成了财产和精神的重大损失，

应承担赔偿责任。王先生觉得，自己是见义勇为

做好事，反倒惹了官司，十分委屈。他表示，当时

沙堆上有砖块及瓦片，自己是完全出于好心才上

前拉架，而且只将手臂往上拉了一下，并没有其

他举动，没想到会造成骨折。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和姜某之间并不熟

识，在事发前也无矛盾纠纷。鉴于现场的危险紧

迫性，王先生及时上前用双手拉姜某的右手，该

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也没有侵害原告健康权、身

体权的故意和过失。

此外，姜某自身患有重度骨质疏松，发生骨

折几率大于常人。不能排除该病症与骨折之间

的联系，也不能排除是在与蔡某某吵打过程中受

伤，或者在她姑姑的劝架中受伤的可能。作为普

通公民，王先生面对紧急情势挺身而出，制止双

方冲突不具有过错。于是判决驳回姜某的诉讼

请求。

近日，一审判决后，姜某向衢州市中院提出

上诉，后又主动撤回了上诉。

安全隐忧

近日，网络上传出二手手机交易可能存在个人

信息泄露风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二手手机交易

存在哪些风险？旧手机中删除的个人信息能否恢

复？我们的老旧手机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想恢复手机之前的存储内容信息，是可以做到

的，而且技术门槛不高。目前在一些不正规的二手

手机回收店，有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手机里的

储存信息，比如手机通讯录、短信等涉及个人信息的

内容，再将其进行二次售卖，赚取暴利。

专家建议，首先旧手机出售尽量到大平台、大型

店里进行，尽量避免通过个人渠道或小店。其次，旧

手机换下来后，不要着急出售，出售前除了恢复出厂

设置、删除老旧文件外，可以选择下载“文件粉碎”类

软件，对淘汰手机、电脑进行重复覆盖、复写处理。

新华社 程硕 作

通讯员 邵珊珊

拥有一场童话般的婚礼是每对新人的梦想，可是宁波

市的一对新人做梦也没想到，本应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天，竟然遭遇了一场混乱糟心的婚礼：新娘的名字被写错；

吊顶高度比预期降低30厘米，导致舞台效果无法呈现，新

郎整个仪式都撞到了吊顶上的流苏。

这对新人一怒之下将婚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场

地布置费，并给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近日，鄞州区法院

宣判了这起婚庆服务合同纠纷案，这也是宁波首例违约精

神损害赔偿案。

屡出状况的婚礼

此前，这对新人和鄞州某文化传媒公司签订了《婚礼

策划服务协议》，约定由这家公司为婚礼提供场地布置及

人员服务，其中场地布置费 2.6 万元，人员服务费 1万

余元。

婚礼当天，两位新人满怀憧憬地步入婚宴酒店，却看

到迎宾区所有照片海报中新娘名字都是错的，以至于那些

平时不常见面的、只能凭借新郎新娘名字找宴会厅的亲

友，纷纷迷失在了偌大的酒店里。

来到婚礼内场后，新娘更是差点哭了：吊顶高度比预

期的降低了不少；婚庆公司擅自改了T台交接区部分的高

度……整个仪式过程中，新郎每走一步都会撞一下吊顶上

的流苏灯带。

婚礼结束后，因和婚庆公司协商无果，这对新人将婚

庆公司起诉至鄞州区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退还场地布

置费2万元，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

鄞州区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前，

共同到酒店查看了举办婚礼的场地。婚礼前一晚6点左

右，酒店经理即通知被告公司，可以进场布置原告的婚礼

场地，但被告于当晚11点才到场搭建舞台。搭建过程中，

被告发现吊顶高度不够，比预期的降低30厘米，将T台交

接区部分由30厘米降低为5厘米，导致T台整体长度及部

分高度发生变化。此外，迎宾区域摆放的照片中新娘的名

字均打印错误，路引鲜花摆放与约定有出入、舞台背景线

未安装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合法有

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被告出现问题时未能与原告及

时沟通解决，使得婚礼现场的布置与设计效果严重不符。

故原告要求降低价款并返还部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酌情

确定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

与此同时，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

现，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这种场景不可复制，不可

再现，其承载的人格和精神利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价

值，被告将新娘名字写错等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

精神损害，故对原告的赔偿精神损害的主张予以支持。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1.3万元，被告向

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颁行前，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只适用于侵权行

为领域，一般情况下，即便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

情况下，也不能基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典出

台后，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

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

条规定突破了违约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并行的一般原

则，该条确立的统一规则有利于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为法

官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保障了裁判结果的公平合理。

本案中，由于婚礼过程具有唯一性、专属性、纪念性等

特殊性质，对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现，被告交付

的婚礼现场布置与效果图严重不符，且将迎宾处的新娘名

字书写错误，使原告的精神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原告有

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婚庆公司写错新娘名字，现场布置状况频出
新人获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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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拉架，不料造成一方骨折
法院：助人者无责


